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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公約 

淺談國際海洋環境保護與未來展望 

邢浩然*、李曜全** 

摘  要 

臺灣地區四面環海，海岸線總長一千五百多公里，又因地狹人稠，經濟發展

快速，沿海溼地常因海岸開發行為而無法兼顧，又加上廢污水放流、海拋及國人

公德心欠缺所造成的污染，使得海洋生態與環境每下愈況，「阿瑪斯號」貨輪觸

礁，造成重油外漏使得附近海域與海岸遭受污染，海洋污染管制再度引起國人的

重視，而海洋污染防治法相關法令的立法有其必要性與迫切性。  

一九九四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正式通過後，為各國提供了海洋和海岸管

理的基本架構，本文主要係簡介海洋污染來源及其分類、國際相關組織各時期海

洋保護公約演繹與發展過程、國際公約與區域公約中對海洋污染之管制方式與其

缺失予以較深入之探討。另外，也針對我國在國際的海洋保護工作上提出七項建

議，包括：儘速訂定並釐清海域使用與管理的法律制度、建構綜合性的海事安全

資訊傳遞、交換與管理系統、加強海洋環境的研究與調查、訂定海洋功能準則和

綜合性海洋開發保護計畫、加強各部會間有關海洋議題的決策與協調分工機制、

加強海上安全監督與海難救援機制的整合、加強對國內各階層宣導並推動全民參

與海洋資源和環境保護工作等，供政府主管機關參考。  

【關鍵字】  

1. 海洋保護  

*財團法人中技社綠色技術發展中心專家  

**東南技術學院環境工程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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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海洋對人類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海洋面積約占地球表面積的四分之三，

提供人類的食物及各種資源以外，對於地球的氣候也有穩定的作用，在未來人類

的食物來源中，海洋生物資源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自從一九九四年「聯合國海

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正式通過後，為各

國提供了海洋和海岸管理的基本架構，並將專屬經濟海域正式列入後，各國紛紛

劃定所轄專屬經濟海域，限制別國在範圍內的經濟活動，是故各國對自已臨近海

域資源之保護均越來越重視。  

一九九二年聯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UNCED）訂定的「二十一世紀議程

（Agenda 21）」中，「海洋環境（Marine environment）」被定義為由「所有海、

洋和海岸地區所構成的整體」﹔Agenda 21 亦特別指出：海洋環境不但是「地球維

生系統不可分割的一部份」，同時，也是「人類永續發展機會所在的珍貴資產」。 

台灣四面環海，居住環境都處臨海不遠地帶，人們與海洋之關係更為密切。

但隨著工業的發展以及人口的增加，海洋利用的活動也日益頻繁，各類污染物跟

隨人為活動進入海洋，造成海洋生態與環境日益惡化。今年一月於屏東墾丁龍坑

海域發生之「阿瑪斯號」貨輪觸礁，重油外漏造成附近海域與海岸污染，除使龍

坑生態保護區受到傷害外，國家形象、海岸復育經費及觀光的損失更是無法估計。

我國雖可就受損部份進行求償，但根據他國經驗，能夠索償到的金額很低，與所

投入的人力、物力成本不成正比，因此，瞭解國際海洋環境保護議題之發展，將

有助於我國預防類似事件的再度發生。  

二、海洋污染定義 

海洋環境污染與陸上之污染情形有別，海洋污染具有如下之特殊性：  

1.複雜性：  

因不同海域之海洋環境，如內海、領海、經濟海域、公海等有其不同之特

點，海洋污染依其污染源亦可區分為不同類型，污染物種類包羅萬象，且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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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之原因亦可區分為故意性、操作性、意外性等原因。因此，海洋污染問題

深具複雜性。  

2.國際性  

海洋為一不可分割之實體且海水流動不拘，因此，一國所為之污染活動常

因海洋之流動性而影響其他國家，因此，海洋污染問題具有國際性之特性。  

國際間針對海洋污染的定義相當多，聯合國海洋公法第一條便規定：「海

洋污染是指，人類直接或間接將物質或能量引入海洋環境，其包括河口灣，以

致於造成損害生物資源，並危害人類健康，危害包括捕魚與海洋的正當用途在

內的各種海洋活動，損壞海水使用質量與減損環境優美等影響」。而聯合國海

洋公約對海洋環境的保護有詳細的說明規定：    

各國應在適當的情形下，個別或聯合的採取一切符合本公約的必要措施，

以防止，減少和控制任何來源的海洋環境汙染。這些措施，應包括旨在最大可

能範圍內，盡量減少下列汙染的措施： (1)從陸上來源，從大氣層或通過大氣層

或由於傾倒而放出的有毒，有害或有礙健康的物質，特別是持久不變的物質，

(2)來自用於探勘或開發海床和床土的自然資源設施和裝置的汙染，船隻的汙

染，及海洋環境內操作的其他設施和裝置的汙染，特別是為了防止意外事件和

處理緊急情況，以保證海上操作安全，以及規定這些措施或裝置的設計，建造，

裝備，操作和人員的配備的措施。    

另一個廣為各界所接受的「海洋污染」定義，是海洋污染科學專家聯合小

組（Joint Group of Experts on the Scientific Aspects of Marine Pollution，簡稱

GESAMP ） 根 據 國 際 間 海 洋 學 委 員 會 （ Inter-governmental Oceangraphic 

Commission，簡稱 IOC）的說法加以重新定義如下：  

「所謂海洋污染是指，人類直接或間接將物質或能量引入包括河口灣的海

洋環境中，以致於造成損害海洋生物資源，並危害人類健康，妨礙到包括捕魚

在內的各種海洋活動，破壞海洋使用質量品質及減損環境優美等的負面影響」。 

GESAMP 對海洋污染定義的特點是，它僅涉及人類行為而排除自然給海洋

帶來的影響，而人類之行為就包括引入的物質與行為所產生的後果，並由此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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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海洋污染的定義。就引入的物質而言，此定義包含狹義的物質與廣義的物

質─ 也就是能量。因現代科學的發展的結果，能量也逐漸成為海洋的污染物質

之一，例如：核能發電或火力發電所產生的熱能，就可能給海洋帶來熱污染，

造成珊瑚白化。另一方面，就行為方面而言，引入的物質如西歐國家所關切的

幅射性物質或其他水中有害物質皆可能造成損害海洋生態系統與資源，並危害

人類健康，同時，亦妨礙漁業活動與其他正當的海洋活動。  

聯合國海洋公法對海洋污染的定義是目前國際社會最權威性的定義，雖然

可以看得出來與 GESAMP 的定義十分相似，但與後者相較，仍有下列不同之處： 

1.在「以致造成」後面加上「可能造成」。使得公約適用的範圍不僅包括已經造成

的事實行為，還包括到「可能性」，這樣便擴大了海洋污染行為的範圍。  

2.在「生物資源」後面加上「海洋生物」。所謂海洋生物自然是指非資源性的所有

海洋生物，包括整個海洋生態體系。因此保護的對象範圍便從生物資源等主要是

經濟利益的維護，擴展到對整個生態的保護。  

3.加上「正當」（ legitimate）用途一詞。主要是為了排除不合法的使用，以減少不

必要的紛爭。  

綜上所述，海洋法公約的定義與先前 GESAMP 所作的定義最大的不同，就

是海洋污染定義的內容與範圍比較寬；換言之，海洋環境能受到法律保護的範

圍比以前擴大，這也正適度反映了近來國際社會對於加強海洋環境保護聲浪日

益增長的趨勢。  

三、海洋污染源 

一九九四年聯合國海洋公約將海洋污染源劃分為五類： (1)來自陸地的污染；

(2)來自大氣的污染；(3)來自船舶的污染；(4)來自傾倒的污染；(5)來自海底活動的

污染等等，茲將海洋環境的主要污染分述如下：  

 

3.1 來自陸地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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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七○年代，造成海洋環境污染的物質約有 54%來自於陸地；然而；到

了一九九二年陸地來源的污染物質佔了海洋污染所有來源的比例超過 70%，因

此，來自陸地的污染是海洋污染的最大污染來源。這類污染源大多起因於家庭所

衍生的垃圾、都市下水道污水、工業廢棄物、農地所使用之化學藥品及機械操作

所產生之廢油等等，這些污染源大多藉由河川之攜帶或由雨水沖刷直接注入海

中。這些陸上污染源之特徵在於其大多起源於各國領域內，但最終結果卻會影響

到海洋。由於工業的發展，人口向都市移動與沿海城市的增加，由陸地源向海洋

排放的污染物的數與量也隨之增加，這些來自陸地的各種污染物質包括各種粉

塵、污垢、廢油、農藥、化肥、酸性物質、有機污染物、有毒物質、重金屬等持

續匯入，構成了對海洋的極大威脅。  

陸地污染源的特性：  

1.污染物質種類繁多。這些污染物質以家庭垃圾與廢污水、工業廢水與廢棄物、廢

油以及農業非點源污染等形式進入海洋。  

2.造成污染的行為發生地在國家領土範圍內。  

3.控制陸源的污染直接關係到沿海國家的切身利益。  

3.2 來自船舶之污染 

船舶污染源指在海上航行的船舶蓄意或出於疏忽而向海洋排放廢油脂或其它

有害物質所造成的污染，其包括海難事故造成的污染(如「阿瑪斯號」貨輪觸礁案)。

這是海洋環境污染的第二大污染源。  

船舶污染源的種類很多，可以分為廢油脂和其他有害物質兩大類，如按污染

物質的來源則可以分為來自船舶生活污水、船舶垃圾、壓艙水和清艙水，以及船

舶散裝有害固、液體物質的污染等。  

1.來自船舶生活污水的污染，包括船舶生活污水，其與陸地城市居民排放的生活污

水水質基本上相似，皆為高生物需氧量(BOD)與懸浮固體量(SS)。  

2.來自船舶垃圾的污染，船舶垃圾指在船舶操作與營運期間，因工作人員間歇或定

期廢棄的各種食品、殘渣、報廢品與日常生活所產生之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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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油輪壓艙水和清艙水的污染，這是主要的船舶污染源。隨著石油工業的發展，石

油出口日益增加，使大西洋、印度洋、東中國海等海域環境面臨越來越嚴重的油

污染，特別是在地中海地區，因其屬重要航道，每逢船隻進港前，船員多將壓艙

水和清艙水排出，以減少入港後所需負擔的清理費用，根據統計，每年從商船上

排放入海的二百五十萬噸廢油中，40%來自壓艙水和清艙水。  

4.在油輪海難事故造成的漏油污染方面，隨著海上石油運輸業的迅速發展，世界油

輪的數量也隨之大增，同時為了降低營運成本，油輪的噸位不斷地加大，頻率和

污染的程度都有逐年增加的趨勢，最著名的案例是美國艾克森石油公司的油輪於

阿拉斯加觸礁造成原油外洩。  

船舶污染源的特性如下：  

1.直接污染海洋環境。  

2.船舶所排出的污染物質主要是油脂類。原油污染是海洋環境污染的主要原兇，而

且原油污染主要來自船舶。據估計，每年由於原油運輸活動而排放至海洋中的原

油量高達一百萬噸；而其他人為活動排放進行海洋水體的原油量僅為原油運輸活

動的十分之一。  

3.3 來自大氣之污染 

造成海洋污染的第三個污染途徑是透過大氣沉降與降雨等形式，使污染物進

入海洋環境中，其中有機氯農藥(如 DDT)、揮發性有機物、難分解性有機物(如多

氯聯苯與戴奧辛)、乾洗劑和其他相關的碳氫化合物等很容易經由污染排放源進入

大氣中再隨降雨落入海洋。甚至含有其他化學製品和重金屬的碎屑、粉塵也可以

被風吹到空中爾後落入海洋。有機氯農藥與難分解性有機物，六十至七十年代全

球的使用量與產出量皆大，據統計全世界使用了 150 萬噸的 DDT，而透過雨水的

沖刷、河流和大氣進入海洋的 DDT，最近的研究更發現，居住於北極圈內的伊努

特人因食用所捕獲的魚類，造成其體內多氯聯苯與戴奧辛濃度偏高，此便是污染

物經由大氣傳播的方式，進入海洋水體中進而影響生物鏈的實證，另外，最讓科

學家憂心的是幅射性物質微粒的長程傳輸污染問題，最佳例證是蘇聯車諾比核電

廠爆炸，幅射性物質漂浮至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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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來自傾倒廢棄物之污染 

早期工業化國家為節省廢棄物處理成本並認為海洋具有無限大的涵容能力，

往往以海拋做為廢棄物最終處置的手段，以往海拋的廢物數量相當大，其內容包

括一般廢棄物、生活廢水污泥、工業廢棄物（如廢酸、廢鹼、電鍍液、藥劑、金

屬、幅射性物質）等，多以船舶或飛行器為載具，大量傾倒進入海洋水體中，另

外，因疏浚河川與港灣而產出底泥，其中多含有重金屬、多氯聯苯與戴奧辛等污

染物質，往往也以海洋做為傾倒場。  

雖海洋擁有強大的自淨能力，長久以來，人類無限制的以海洋做為陸地上廢

棄物及污染物的最終處置地點，但是海洋的自淨能力不是無限的，長期不斷累積

的結果便是害人又害己。  

3.5 來自海床之探勘與開發之污染 

來自海底活動的污染最主要是海底石油開採作業造成的海洋污染。隨著能源

需求量的增加和陸上石油資源的日趨枯竭，海底油井開採事業近二十年來發展迅

速，而由海上平台的設施及所裝置的海上鑽油機鑽井取油作業時，以高壓水將原

油泵出水面，並輸至船舶或送入油管時，常因發生像噴爆或管道洩漏等事故而造

成海洋污染。再者因鑽油機之鑽頭等損耗或因油田耗竭而棄置之海上平台，亦是

污染源之一。  

四、海洋環境保護相關國際組織 

雖然在國際法上，海洋環境污染涉及各國司法管轄權等複雜問題，目前仍無

法建立一個專責性的國際機構，以全面解決各種海洋污染問題，但是，相關國際

組織在這方面的努力卻是日益增加。由海洋環境的污染源來看，除了陸源污染比

較適宜以國家或者區域中國家的相互合作加以解決外，其他幾種污染來源，即船

舶污染源、事故污染源和傾倒污染源，均須透過全球性的國際合作予以解決，特

別是船舶來源污染，最適合通過有關國際組織制訂國際規則和標準來加以控制。  

目前，至少有八個聯合國專門機構和聯合國建立的國際組織與防止和控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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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環境污染的工作有關，其包括：國際海事組織(原政府間海事諮詢組織，IMO)、

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聯合國糧食及農業組織(FAO)、聯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

組織(UNESCO)、世界衛生組織(WHO)、世界氣象組織(WMO)、海洋污染科學專家

聯合小組(GESAMP)和聯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其中「國際海事組織」在發展、

制訂有關海洋環境污染特別是船舶來源污染方面的國際法規章、制度、規則和標

準作出的貢獻尤為突出。  

4.1 聯合國環境規劃署 

聯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簡稱 UNEP）是根

據一九七二年聯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人類環境會議的建議經聯合國大會一九

七二年十二月十五日以第 2997（ⅩⅩⅦ）號決議，於一九七三年七月成立的，總

部設在肯亞的首都奈洛比。環境規劃署在防止環境污染方面的主要工作是利用其

「地球監視」（earth-watch）方案中的全球環境監測系統，以監視氣候的變化、污

染及其對健康、自然資源和海洋的影響，為各國政府採取防止污染措施提供科學

依據，並且協調各國政府的環境保護行動。另外，該組織在海洋環境保護方面的

任務為負責推動油污染防止計劃之開始與實施，例如：從事環境污染調查措施的

擬定、訓練計劃之援助以及污染資料的提供。環境規劃署與聯合國其他組織，政

府間或非政府間組織有密切的合作關係，對世界各地的海洋環境之管理與發展計

劃等，予以協調與指導。  

4.2 聯合國糧食及農業組織 

由於海洋污染與全球捕魚事業有著緊密的關係，聯合國糧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簡稱 FAO）從六○年代末就開始了海洋污染問題的

研究工作，其中包括海洋污染對海洋生物資源的影響、對捕魚裝置和捕魚作業的

影響，以及受污染的海洋產品對人類健康的危害和對海洋產品銷售量的影響等

等。聯合國糧農組織於一九七○年十二月在羅馬召開了關於海洋污染及其對生物

資源和漁業影響的技術會議，討論的問題包括：世界海洋環境污染狀況、海洋環

境中污染物的物理擴散和稀釋方式、化學及微生物學的降解過程、污染物對海洋

生態系統的平衡及海洋生物群體的影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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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國際原子能機構 

國際原子能機構（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簡稱 IAEA）在海洋污

染方面的工作主要是關於和平利用原子能以及由此產生的放射性廢物的管理以及

制訂安全處置的標準。該組織曾經委託其下設的「制訂放射性核元素在海洋中安

全極限的小組委員會」於一九七○年十一月召開會議，審議危險放射核元素的測

定方法及其通過海洋食物鏈間食用海洋產品的人類擴散過程。該小組委員會與世

界衛生組織合作共同起草了「限制放射性廢物向海洋傾倒的原則」報告，提出了

放射性廢物的海洋處置基本原則。另外，該組織還與世界衛生組織一起研究建立

了向海洋傾倒放射性核元素的登記制度。  

4.4 世界氣象組織 

由於大氣是將陸地污染物質傳入海洋的重要媒介，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eal Organization，簡稱 WMO）執行委員會強調研究大氣在海洋污染中

的重要作用。該組織設立了大氣至海洋界面上的環境狀況的預報和監測系統，可

用於海洋污染方面的研究和監測。  

4.5 世界衛生組織 

鑑於海洋污染與人類健康有直接影響，所以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 WHO）在防止海洋污染方面也作了不少研究工作，主要包括

沿岸污染及海洋產品衛生狀況的研究，以及各國水污染立法的比較研究等。此外，

該組織還訂立了關於廢物處理和向淡水水域排放的廣泛教育方案以補充上述研究

工作；為便於開展工作，該組織設立了三個諮詢中心，即國際廢物處理諮詣中心、

國際水質監測諮詢中心和國際海洋生物毒素諮詢中心，而後者是與聯合國糧農組

織聯合設立的。  

4.6 聯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 

聯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 UNESCO）下設有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為確定海洋

污染物的途徑、歸宿和影響進行了有關大洋中物理、化學和生物過程的大量調查

工作。為鼓勵對海洋環境的生態監測和由人類行為引起的變化的研究，聯合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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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文組織向會員國提供了情報、資料、監測設備以及其他有關方面的援助。此外，

當會員國遭到海上事故引起的污染威脅時，教科文組織還對該會員國提供必要的

援助。  

4.7 國際海事組織 

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簡稱 IMO）於一九五九

年在倫敦成立，原名為「政府間海事諮詢組織」（ Inter-governmental Maritime 

Consultative Organization，簡稱 IMCO）。  

國際海事組織在防治海洋污染方面最主要的貢獻是它主持、參與制訂和保管

直接或間接關於防止和控制海洋污染方面的國際公約，特別是著重於來自船舶的

污染方面。IMCO 在一九五九年成立，就立即承擔起當時剛生效的一九五四年防止

海洋油污公約的保管和執行工作，不僅如此還負責公約後來的修改和補充工作，

並在一九六二、六九和七一年進行過三次的修改。因此自從 IMO 成立至今，已經

研擬並批准生效了超過四十個國際協定（含全球性及區域性公約），涵蓋了海洋

污染防治、賠償責任及海上安全等方面。  

4.8 海洋污染科學專家聯合小組 

海洋污染科學專家聯合小組（Joint Group of Experts on the Scientific Aspects 

of Marine Pollution，簡稱 GESAMP）是根據一九六八年三月聯合國經濟及社會理

事會秘書長關於「海洋與海洋技術的報告」而建立起來的。該報告建議，為防止

海洋污染並為防止海洋污染提供科學依據，有必要建立一個專家小組。經過政府

間海事諮詢組織、聯合國糧農組織、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等幾個聯

合國機構的共同協商和籌備，終於在一九六九年成立了「專家聯合小組」，作為

上述幾個國際組織的共同辦事機構。該組織的主要職能是向有關國際組織提供海

洋污染科學問題的建議以及根據需要幫助籌備有關海洋污染方面的國際會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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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洋環境保護公約之發展 

海洋環境保護相關公約之簽訂，大致可分為下列四個階段：  

5.1 第一階段：一九五四年防止海洋油污公約簽訂以前 

早在二○年代初期，由於船舶排放油料所導致的海洋污染已引起了許多國家

和學者的重視。一九二六年六月，美、英等十四個國家在華盛頓召開「通航水域

油污問題」會議，研議有關在鄰近沿海國海域的公海上排放油類的問題，並通過

了一個草案。該草案要求禁止船舶排放油類，小噸位的船舶應採取必要的防污措

施，並要求各國政府採取一切可能的措施，防止本國軍用船舶造成海洋污染。但

由於當時各國政府急於發展本國海運業，因而對海洋污染的防治不感興趣，步調

和認知不一致的結果，導致了華盛頓會議的失敗。  

一九三五年，國際聯盟又制訂了一個防止油污染的公約草案，這個草案完全

承襲了華盛頓公約草案的規定，並給予各沿海國在其領導內採取更嚴格防污措施

的權利。可惜的是，該草案也因為二次大戰的爆發而無疾而終。  

5.2 第二階段：一九五四至一九七二年 

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海運業的迅速發展，船舶造成的海洋石油污染日趨嚴

重，引起了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的高度重視，各沿海國相繼制定了防止海洋石油

污染的國內法律規章，同時積極參與制定相關的國際海洋防污公約，使得海洋環

境保護的法律體系日趨完善。這段時期內，針對海洋污染問題所簽訂的國際公約，

大致列舉如下：  

1.一九五四年防止海洋油污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of the Sea by Oil, 1954）。  

2.公海公約（Convention on the High Seas, 1958）。  

3.一九六○年海上避碰國際規劃（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for Preventing Collision 

at Sea, 1960）。  

4.一九六二年防止海洋油污公約之修正公約（ The 1962 amendment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for Pollution of the Sea by Oil,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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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九六九年防止海洋油污公約之修正公約（ The 1969 Amendment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for Pollution of the Sea by Oil, 1969）。 

6.一九六九年關於油污染意外事件在公海行使干涉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Relating to Intervention On High Seas in Case of Oil Pollution 

Casualties, 1969）。  

7.一九六九年油污損害賠償民事責任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1969）。  

8.一九六九年關於北海油污染協定（The Agreement Concerning Pollution of the 

North Sea by Oil, 1969）。  

9.一九七一年防止海洋油污公約之修正公約（ The 1971 Amendment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for Pollution of the Sea by Oil, 1971）。 

10.一九七一年國際油污損害賠償基金設置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s of an International Fund for Compensation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1971）。  

11.一九七一年核物質海上運送民事責任公約（Convention Relating to Civil Liability 

in the Field of Maritime Carriage of Nuclear Material, 1971）。  

5.3 第三階段：一九七二至一九八二年 

這段時間是從一九七二年斯德哥爾摩人類環境會議開始到一九八二年聯合國

海洋法公約簽訂前，剛好也與聯合國第三次海洋法會議開會時間（1973-1982）大

體上重疊。  

一九七二年人類環境會議通過了由 26 條原則組成的「人類環境宣言」

（Stockholm Declaration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 1972），並公布「人類環境行

動計畫」（Stockholm Action Plan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 1972），對國際環境

保護的立法及各國環境政策的制定，提供了基本方針及原則，其中並包括海洋環

境保護的部份。此時期所簽訂的重要公約如下：  

1.一九七二年防止船舶和航空器廢棄物造成海洋污染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by Dumping from Ships and Aircraft,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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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九七二年防止傾倒廢物和其他物質污染海洋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by Dumping of Wastes and Other Matter, 1972）。  

3.一九七三年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 1973）。  

4.一九七三年關於油類以外物質污染事件在公海行使干涉之議定書（Protocol 

Relating to Intervention on the High Seas in Cases of Pollution by Substances other 

than Oil, 1973）。  

5.一九七四年防止陸源污染海洋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from Land-Based Sources, 1974）。  

6.一九七四年保護波羅的海區域海洋環境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of the Baltic Sea Area, 1974）。  

7.一九七六年保護地中海防止污染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against Pollution, 1976）。  

8.一九七七年因探採和開發海床礦物資源造成石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公約

（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Resulting from 

Exploration for and Exploitation of Seabed Mineral Resources, London 1977）。  

9. 一 九 七 三 年 防 止 船 舶 污 染 國 際 公 約 一 九 七 八 年 議 定 書 （ Protocol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 1978）。  

10. 一九七八年關於保護海洋環境防止污染科威科區域合作公約（ Kuwait 

Regional Convention for Cooperation on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from 

Pollution, 1978）。  

11.一九八一年西非和中非區域關於保護相關開發海洋和沿岸環境合作公約

（Convention for Cooperation i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and 

Coastal Environment of the West and Central African Region, 1981）。  

本階段簽訂的公約有下列幾個特色：  

(1)本階段所簽訂之公約內容，不再只侷限於防止船舶排放的油類污染，還擴大

到其他造成海洋污染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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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公約的執行方面，不僅較為嚴格，而且有較大的約束力，使各國在執行公

約規定時易見成效。同時各公約對修改程序的規定也較以往來得靈活，易於

修訂的結果，使得公約更能夠適應各種情勢的變化。  

(3)區域合作公約的增加成為趨勢。之前的公約大都是針對某一項造成海洋污染

的污染源加以防範，現在則是透過區域內各沿海國的合作，將各種污染源都

包括在內，以保護某一海洋區域來簽訂綜合性的公約。  

5.4 第四階段：一九八二年海洋法公約簽署至今 

一九八二年十二月十日，119 位各國代表在牙買加蒙特哥灣簽署了聯合國海

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海洋法公約是

由聯合國第三次海洋法會議所發起，經過八年多十一個會期的研究討論才簽訂，

可說是國際社會對於海洋這一主題及其相關議題集大成之表現。海洋法公約的簽

訂，對於保護海洋環境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不僅促進了海洋環境保護國際法的

迅速發展，而且國際保護海洋環境的管理體制至此也算初步形成。  

一九八二年海洋法公約是一部內容龐雜的國際法，整部公約共有十七部份，

三百二十條條文。連同九個附件共計四百四十六條條文。其內容涉及海洋法的各

個層面，尤其在海洋環境的保護和海洋污染的防止方面，在公約第十二部份「海

洋環境的保護和保全」中有專章規定，共有四十五條條文，在公約正文的三百二

十條條文中，占了七分之一。  

從聯合國第一次海洋會議到海洋法公約的簽訂，不過短短二十四年時間，會

有如此重大的轉變，不僅代表著海洋環境污染與日俱增的嚴重性，也顯示海洋環

境保護的急迫性引起國際社會的高度重視。海洋法公約的簽訂，就是這種轉變的

總結。  

另外，海洋法公約的簽訂還具有另一方面的意義，就是代表著國際保護海洋

環境的體系已初步建立。所謂國際保護海洋環境體系的初步建立，意謂著到了 1982

年，國際社會已就防止海洋污染的所有污染源，例如：油污染、來自船舶的污染、

傾倒造成的污染、來自陸源的污染、近海採礦及開發造成的污染以及來自於空氣

的污染等，簽訂了一系列雙邊、多邊甚至於全球性的國際協定。這些國際協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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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除了在原則上課以各國保護海洋環境的義務外，並在諸如海洋污染的定義

上、防止海洋污染的管轄權上、在允許排放於海洋中的物質的種類及數量上，在

海洋污染損害賠償的民事責任上，以及在保護海洋環境要求各國進行區域合作上

等多方面，都作出了明確的要求與具體的規定。海洋法公約實際上將 1982 年以前

所簽署的國際社會保護海洋環境的協定進行綜合而全面的整理，再加以納入。國

際社會保護海洋環境的規範從此建立全面性的體系。  

六、國際公約中對主要海洋污染源之管制 

6.1 來自陸地之污染 

直到目前為止有關防止來自陸地污染之專門性的全球性公約尚未出現，僅一

九八二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少數條文（如：第二○七條、第二一三條）涉及到這

個問題，然而來自陸地的污染卻是最主要之污染源，係居各類污染源之冠。此一

現象或許是來自陸地之污染日益嚴重之原因。  

有關「來自陸地之污染」區域性之條約，可將其歸納整理如下。  

1.一九七四年「防止陸源物質污染海洋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from Land-Based Sources）（又稱巴黎公約）。  

2.一九七四年「保護波羅的海區域海洋環境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of the Baltic Sea Area）。  

3.一九七八年「科威特防止海洋環境污染合作區域條約」（Kuwait Regional 

Convention for Co-oper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from 

Pollution）。  

4.一九八○年「保護地中海免於遭受陸源污染議定書」（Protocol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Against Pollution from Land-Based Sources）。  

如前所言，雖然來自陸地的海洋污染係最重要的污染源，卻僅有極少數的

國際立法，至今尚未有全球性的多邊公約完成立法，僅有一九八二年聯合國海

洋 公 約 於 第 二 ○ 七 條 簡 單 、 概 括 的 規 定 每 一 締 約 國 將努力建立全球和區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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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標準和建議的實踐及程序以防止、減低和控制來自陸地的海洋環境污染。

第二一三條再規定，各國應依據依第二○ 七條所制定之國際規則及標準予以執

行。  

上述國際立法發展遲延的主要原因乃國際協定之制定將侵犯各國國內主權

對來自國內陸地污染的控制，致各國不願採行。  

此外，巴黎公約處理此項污染較為具體詳細的區域公約，適用在東北大西

洋及北海。讓公約依污染物對海洋環境污染的危害程度，將污染物分別在兩種

名單中；黑名單上的污染物完全禁止排放入海；灰名單上之污染物則應予管制，

非經核准不得排放入海。各締約國應採取措施來防止、消除或減輕黑名單及灰

名單上污染物對於海洋環境的污染。此外，該約要求設立委員會來監督公約的

執行。  

6.2 來自船舶之污染 

(1)一九五四年海洋油污染預防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of the Sea by Oil, 簡稱 OILPOL）  

本公約係國際社會第一個防治海洋油污染的公約，其所建立的基本國際法

律架構，係在預防並控制來自船舶的油釋放，於一九五八年生效，其後另有一

九六二年、六九及七一年修正案。本公約禁止逾五百噸的船舶在離海岸陸地五

十浬及某些特別區域（如北海、波羅的海及黑海等），排放廢油及含油混合物，

但某些非油輪的船舶若無廢油的接收設備者並不適用。  

此公約存有幾項主要瑕疵： (1)公約規定適用油污染排放的限制為原油

（Crude Oil）、燃油（Fuel Oil）、柴油（Diesel）及潤滑油（Lubrication Oil），

卻排除所有已提煉的油（Refined Oil）；(2)100ppm 的標準被環保專家及海洋科

學家認為過於寬鬆； (3)並未對超出五十浬的海洋區域的船舶活動設計禁止規

定。簡言之，一九五四年公約基本上係禁止油輪於某些被限制的海洋區域的故

意或操作上的排放活動。  

(2)一九七三年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al for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1973, 簡稱 MARPOL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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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九六九年公海油污染意外事件國際干涉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Relating to Interventions on the High Seas in Case of Oil Pollution Casulaties, 

1969, 簡稱 INTERVENTION 1969）  

本公約於布魯塞爾簽訂，為國際間第一個在公海的干涉公約，又名「公法

公約」（The Public Law Convention），允許沿岸國可對公海的嚴重漏油事件採

取行動以防止或減低其海岸線或相關利益的損害。  

6.3 來自廢物傾倒之污染 

第一類 全球性公約  

國際上控制傾倒廢料的行動開始於一九七○年代。第一個全球性的條約是一

九七二年防止廢料及其他物質傾倒污染海洋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by Dumping of Wastes and Other Matters，又稱倫敦公約，或簡稱

LDC 公約）。該公約明定，所謂傾倒是指下列兩種情形：  

(1)利用船舶、飛機、人工平台或其他人工構造物，故意處置廢棄物或其他物質

的行為。  

(2)故意處置船舶、飛機、人工平台或其他人工構造物的行為。  

公約並將廢料分成三類：(a)黑名單物質：此類物質完全禁止棄置於海域；(b)

灰名單物質：每次棄置應獲得締約國主管機關的特許；(c)黑、灰名單外之物質：

僅須事先獲得許可，即在許可期限內持續棄置活動。締約國當局於給予特別或一

般允許時應注意廢棄物質的特性及成分、傾倒的地點及方法，及其可能發生的影

響。  

一九七八年前揭公約修訂，增加有關海上焚化的規定，明定海上焚化亦應獲

得締約國主管機關許可。  

第二類 區域性公約  

一九七二年防止來自船舶或飛機之傾倒形成之海洋污染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by Dumping from Ships and Aircraft，簡稱 OSLO

公約）與一九七六年防止來自船舶或飛機之傾倒形成之海洋污染海洋公約議定書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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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Dumping from Ships and Aircraft）為主要的區域性防治傾倒污染之條約，此兩

公約內容與前揭倫敦公約大同小異。OSLO 公約企圖控制廢物傾倒，包括污水、化

學物或其他工業廢物等進入海中，然而此區域性公約的涵蓋面僅為東北大西洋及

北海的歐洲十二國。  

其他如地中海公約議定書（Protocol to the Mediterranean Convention）及南太

平洋公約議定書（Protocol to the South Pacific Convention）的規定則較為一般性，

僅要求締約國須採取有效步驟防止及減低傾倒污染，並確保有效適用的國際反傾

倒規則。  

6.4 來自海底活動之污染 

一般而言，海底活動是與海底資源即石油和煤氣等的採測裝置有關，通常很

少有故意性的污染來自於這種情形，除非是處理廢物、工業之金屬及少量含油與

化學的廢物。然意外性的污染則係導因於裝置的爆炸、裝置與船舶的碰撞或舌線

的破裂，當然有些污染則可能是來自海床錳岩球的挖掘。來自海底活動之污染可

區分為下列二種：  

第一類 各國管轄之海底活動造成污染  

一九五八年公海公約第二十四條曾做簡略的規定：各國應參酌有關防止污濁

海水之條約規定制定法規，以防止因探測海底及底土而污濁海水；大陸礁層公約

第五條第七項則規定締約國有義務在其大陸架設立安全區域，採取所有方法保護

海洋生物免受傷害；一九八二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則涵蓋相似的義務，並要求締

約國應建立全球和區域標準、法則及建議的實踐和程序，以防止、減低和控制在

其管轄權下來自海床活動的污染。  

在防止意外所造成的污染方面，除了「可動性離岸鑽探單位結構與設備法典」

（Cod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Equipment of Mobile Offshore Drilling Units）外，

尚無全球性的公約出現。但一些區域性的條約明定締約國因採取適當措施防止海

底活動污染之義務，例如一九七四年波羅的海公約，一九七八年科威科公約等。  

第二類 區域內活動造成的污染  

區域內的活動係由國際海底管理局（International Sea Bed Authority）所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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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一四五條提供國際海床區域的海洋環境的保護基

本原則，授權國際海底管理局制定法規以防止深海底礦物探勘和開採之污染。第

二○九條復明定，國際海底管理局應針對防止、減輕及控制區域活動對於海域污

染方面制定法規，亦要求各國應制定國內法規來防止、減輕及控制在其控制下船

舶或人工構造物因海底活動所造成的污染，效力不應低於管理局的國際規則。第

一六二條第二項給予管理局的委員會「緊急權力」，以終止因海底區域的採礦活

動而產生的嚴重傷害。  

6.5 來自於大氣層之污染 

此項污染的國際立法亦無法成形，所僅見者仍為一九八二年聯合國海洋法公

約。依其第二一二條第一項規定，締約國將制定法律和命令，以防止、減低和控

制來自或經過大氣的海洋環境污染，適用到其主權範圍內之大氣層和懸掛其旗幟

的船舶或在其國註冊的船舶或航空器，並考慮國際同意的規則、標準和建議的實

踐及程序和空中航行的安全。第二一二條第三項並要求締約國建立全球和地區的

規則以防範大氣污染。  

最具意義的發展國際規則以處理大氣污染者，為長程跨界空氣污染公約

（Convention on Long-range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係由聯合國經濟暨社

會理事會（UNESCO）所成立的區域組織─聯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的贊助下於一九七九年十一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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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際海洋環境保護展望與我國因應之道 

誠如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屬的「政府間海洋委員會」（IOC），

於一九九八年五月於葡萄牙首都里斯本（Lisbon Portugal）所舉辦之世界海洋博覽

會所宣示之主題：「海洋─一個未來的遺產。」海洋，由於孕育豐富的資源，亦

為無數生物棲息繁衍的基地，因此，海洋可說是生命之母，若海洋環境受到嚴重

之污染，勢將影響全人類乃至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生存，從而海洋既是人類所共享

的資源，自應該共同維護，維護這個全人類未來的遺產。  

一九八二年海洋法公約的簽訂代表著國際保護海洋環境的體系已初步建立。

所謂國際保護海洋環境體系的初步建立，意謂著國際社會已就防止海洋污染的所

有污染源，例如：油污染、來自船舶的污染、傾倒造成的污染、來自陸源的污染、

近海採礦及開發造成的污染以及來自於空氣的污染等，簽訂了一系列雙邊、多邊

甚至於全球性的國際協定。  

其中雖然來自陸地的污染是海洋污染的最大污染來源，其污染量佔了海洋污

染所有來源的比例超過 70%，卻僅有極少數的國際立法，至今尚未有全球性的多

邊公約完成立法，僅有一九八二年聯合國海洋公約於第二○七條簡單、概括的規

定每一締約國將努力建立全球和區域法則、標準和建議的實踐及程序以防止、減

低和控制來自陸地的海洋環境污染，因此，國際間如何進一步合作控制來自陸地

的海洋污染實為保護海洋環境之重要議題。  

在國內部分，臺灣地區四面環海，海岸線總長一千五百多公里，而台灣地狹

人稠，經濟發展快速，沿海溼地常因海岸開發行為而無法兼顧，又加上廢污水放

流、海拋及國人公德心欠缺所造成的污染，使得海洋生態與環境每下愈況，海洋

污染防治法相關子法的立法有其必要性與迫切性。  

立法院三讀通過「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陸礁層法」、「中華民國領海

及鄰接區法」與「海洋污染防治法」已正式公布實施，為我國海域之經營管轄權

奠定法源根基，以「阿瑪斯」貨輪觸礁擱淺，發生油料外洩，發生嚴重之油污染

事件為例，雖「海洋污染防治法」已經公告施行，但因緊急處理系統仍未建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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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延誤處理時機而大幅增加污染之範圍與嚴重性。以法令規範而言，「海洋污染

防治法」的專責單位為環保署，但因海洋環境保護議題之多樣性，其他相關單位

包括內政部營建署、警政署、國家公園管理局、國防部海巡署、農委會、交通部、

漁業署等，許多海洋海岸管理的法規權責亦尚待重整及釐清，無法單靠環保署獨

立完成，需建立相關跨部會間事權統合體系。  

目前政府已要求各部門在制訂政策時符合永續發展的原則，在「國家環境保

護計畫」及「生物多樣性維護的國家報告」的部份章節均會將海岸及海洋生物予

以納入，並增列經費予以推動。環保署近年來推動的「淨灘」工作雖為治標非治

本，但總比沒有好。此外，環保署在學界的全力配合下，已順利爭取到亞太經合

組織  （APEC） 所屬的海洋資源保護工作小組的主事國，可在法律、監測及管理

等方面推動一些計畫，為我國在國際的海洋保護上作出一些貢獻。同樣地，我們

也提出以下建議供政府參考：  

1.儘速訂定並釐清海域使用與管理的法律制度。  

2.建構綜合性的海事安全資訊傳遞、交換與管理系統。  

3.加強海洋環境的研究與調查。  

4.訂定海洋功能準則和綜合性海洋開發保護計畫。  

5.加強各部會間有關海洋議題的決策與協調分工機制。  

6.加強海上安全監督與海難救援機制的整合。  

7.加強對國內各階層宣導並推動全民參與海洋資源和環境保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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